《东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
办法》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强化投资控制、质量安全与资金监管，衔接上位政策与现行管理要求，我县对2021年版《东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形成2026年修订版。本次修订严格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令第709号）《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皖政秘〔2022〕194号）及国家、省相关政策，结合我县政府投资项目实际运行情况，对条款内容、职责分工、实施流程、资金管理、监督追责等方面优化完善，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总则部分修订
（一）立法依据增补
1.改动：原办法第一条仅笼统表述“国家、省相关政策”；修订版明确列明《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依据。
2.依据：落实国家、省关于政府投资管理的最新法规要求，确保政策合规性。
（二）代建单位确定方式规范
1.改动：原办法第二条表述“通过招标或委托等方式选择”；修订版明确为“公开选择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
2.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范代建单位选取程序，严控非公开委托范围，防范廉政风险。
（三）代建单位资格条件优化
1.改动：删除原办法第四条“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资金实力”要求，新增“具有相适应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一项或多项资质”“良好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
2.依据：聚焦专业能力与信用水平，贴合项目管理实际需求。
（四）新增代建单位禁入条款
1.改动：新增第五条，明确6类不得承接代建业务的情形（停业、重大责任事故、不良记录、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格等）。
2.依据：强化代建市场准入管理，筛选优质合规主体。
（五）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联合体代建
1.改动：（1）删除原办法第五条“县本级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的非经营性项目也可以通过邀请招标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表述，明确“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利用扶贫资金以工代赈等特殊代建项目，经县政府批准后，可直接委托符合条件的单位”。（2）新增鼓励联合体参与代建，联合体共同签约、承担连带责任，明确合作方退出后的替换要求。
2.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六条，此类情形因项目属性特殊，本身不具备市场化竞争的条件，直接委托是保障项目高效推进的必要方式。（2）适配大型复杂项目代建需求，保障项目连续性。
（六）代建合同内容完善
1.改动：合同新增奖惩机制、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备案要求不变。
2.依据：细化合同约束，明确权责纠纷处理路径。
二、职责与分工修订
（一）部门职责重新界定
1.改动：原办法由县发改委指导协调、县公管局管招标；修订版调整为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质量安全等行业监管，县发改委负责指导与招投标组织，县财政局管资金拨付、财政评审，县审计局负责审计监督。
2.依据：理顺行业监管与综合管理分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
（二）代建单位职责细化
1.改动：（1）前期代建新增依法组织勘察设计、监督勘察设计单位履约职责。（2）建设实施代建：新增编报财政评审、办理施工许可证、组织竣工初验、代编竣工财务决算、报批设计变更与概算调整等职责。
2.依据：补齐全流程管理短板，明确代建单位核心履职事项。
（三）责任范围扩充
1.改动：原办法代建单位对工期、资金、质量负全面责任；修订版增加投资控制、安全生产，强化质量终身责任。
2.依据：压实代建单位全方位管控责任。
三、组织实施修订
（一）审批依据更新
1.改动：项目审批依据由原《东至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调整为《东至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
2.依据：衔接我县最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定。
（二）造价控制升级
1.改动：明确“投资估算控制设计概算、设计概算控制施工图预算、施工图预算控制工程结算”三级造价控制，以批复设计概算为最高限额。
2.依据：严格投资管控，防止超概算、超标准建设。
（三）履约担保调整
1.改动：原“银行履约保函（不超概算5%）”修改为缴纳履约保证金（不超中标合同金额10%）。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10%”，强化代建单位履约约束
（四）档案移交完善。
1.改动：移交资料新增财务档案。
2.依据：规范资产与档案全链条管理。
（五）竣工决算时限细化
1.改动：一般项目竣工后3个月内完成决算；大型项目不超过6个月，延期需报批；决算以审计结论作为资金拨付、资产入账依据。
2.依据：加快决算办理，明确最终结算依据。
（六）保修责任明确
1.改动：新增保修期内代建单位负责质量缺陷消除，保修期后委托单位负责维护。
2.依据：厘清工程维保阶段权责。
四、资金管理修订
（一）资金管理强化
1.改动：新增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禁止截留、挪用。
2.依据：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安全。
（二）管理费列支规则明确
1.改动：全过程代建不得同时列支代建管理费与项目建设管理费；分阶段代建经批准可同时列支，但总额不超财建〔2016〕504号规定限额；删除原代建管理费预留10%的规定，简化支付流程。
2.依据：执行国家基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规定，杜绝重复计费，提高代建单位积极性。
（三）报告要求补充
[bookmark: _GoBack]1.改动：新增重大情况及时报送，竣工验收后报送代建工作总结。
2.依据：强化项目动态监管。
五、监督管理修订
（一）监管主体与内容细化
1.改动：明确县财政局、审计局对资金使用、财务收支全过程监督审计，代建单位与委托单位需配合。
2.依据：强化财政、审计全过程监督。
（二）代建单位违规情形扩充
1.改动：原4类违规情形增至10类，新增擅自变更规模标准、超概算、转包分包、虚假资料、工期延误、拒不配合监管等情形。
2.依据：全覆盖管控违规行为，加大惩戒力度。
（三）委托单位违规情形扩充
1.改动：原3类违规情形增至6类，新增擅自组织建设、干涉招投标、越权干预导致项目问题等。
2.依据：约束委托单位行为，防止越权履职。
（四）追责层级提升
1.改动：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依据：衔接法律法规，强化廉政追责。
六、附则修订
（一）解释主体调整
1.改动：原由县发改委单独解释，修订为县发改委会同县财政局共同解释。
2.依据：匹配资金管理与代建管理协同职责。
（二）废止旧版文件
1.改动：明确2021年版东政办秘〔2021〕95号文件同时废止，明确上位政策优先适用。
2.依据：确保政策唯一性与时效性。
七、修订总体特点
1.合规性更强：全面对接国家、省、县现行法规政策，消除政策冲突。
2.权责更清晰：厘清部门、委托单位、代建单位三方职责，避免推诿扯皮。
3.管控更严格：强化投资、质量、安全、资金全流程管控，细化违约追责。
4.实操更顺畅：优化审批、变更、决算、移交等流程，贴合项目运行实际。
